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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會議討論案    提案機關：環境保護局、法務局 

案由：為訂定「臺北市事業及公私場所溫室氣體盤查申報

辦法」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按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

條例）第十二條規定：「本市一定規模以上之事業

或公私場所，每年應辦理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並

於次年六月三十日前向市政府申報盤查結果。（第

一項）前項一定規模、事業、場所、盤查方法、申

報格式及方式之辦法，經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審議

通過，由市政府另定之。（第二項）」。 

二、 為減少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事業及公私場所營

運之溫室氣體排放，實現淨零目標，保障氣候安

全，依上開第二項規定之授權，並參考溫室氣體排

放量盤查登錄及查驗管理辦法之規定，爰擬具「臺

北市事業及公私場所溫室氣體盤查申報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草案。環境保護局嗣依本自治條例

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將本辦法草案提請一一三年

四月二十四日臺北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一一三年

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 

三、 本辦法係將本市轄內溫室氣體排放大戶，且非屬環

境部公告具有溫室氣體排放源之事業作為列管對象

並予以規範，要求每年辦理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並於次年六月三十日前申報盤查結果，藉此促使管

制對象明瞭自身溫室氣體排放熱點，並因地制宜訂

定減碳行動計畫。 

四、 本辦法共十三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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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條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三)第三條明定本辦法之用詞定義。 

(四)第四條明定管制對象規模、溫室氣體種類及排除

適用之規定。 

(五)第五條明定管制對象盤查溫室氣體排放量應使用

之方法及其他應遵循之規定。 

(六)第六條明定管制對象辦理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之

申報期限及方式。 

(七)第七條明定盤查報告書應記載事項。 

(八)第八條明定管制對象申報盤查報告書之審查、通

知補正及未依限補正或補正不全之法律效果。 

(九)第九條明定申報期限展延申請之要件、申請方

式、展延期間及審核之相關規定。 

(十)第十條明定管制對象停業、歇業、解散、停辦、

裁併或裁撤時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申報期限之

規定。 

(十一)第十一條明定環保局為執行排放量查核作業，

得通知管制對象備妥相關資料之規定。 

(十二)第十二條明定管制對象盤查及申報相關資料之

應保存年限及其起算日。 

(十三)第十三條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五、本案業經本府法務局一一四年三月十三日第八三二

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六、檢陳本辦法訂定草案一份。 

擬辦：擬提請審議通過後，辦理後續發布事宜；俟發布

後，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函請行政

院備查及臺北市議會查照。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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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事業及公私場所溫室氣體盤查申報辦法」訂定草案 

訂定條文 說  明 

名稱：臺北市事業及公私場所溫室氣體盤查申報辦法 明定本辦法之名稱。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二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按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二條規

定：「本市一定規模以上之事業或公私場所，

每年應辦理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並於次年

六月三十日前向市政府申報盤查結果。(第一

項)前項一定規模、事業、場所、盤查方法、

申報格式及方式之辦法，經氣候變遷因應推

動會審議通過，由市政府另定之。(第二

項)」本辦法係依上開第二項規定授權訂定，

爰於本辦法首條明定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

下簡稱環保局）。 

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排放係數：指將每單位原（物）料、燃料使用量、

一、 明定本辦法之用詞定義。 

二、 本辦法之用詞定義係參考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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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產量或其他經環境部認定之操作量所排放之排

放量。 

二、排放係數法：指利用原（物）料、燃料之使用量或

產品產量等數值乘上特定之排放係數，計算排放量

之方法。 

三、質量平衡法：指利用製程或化學反應式中物種質量

與能量之進出、產生、消耗及轉換之平衡，計算排

放量之方法。 

四、直接監測法：指以連續排放監（檢）測，測定出溫

室氣體排氣濃度，並根據排氣濃度與流量計算排放

量之方法。 

五、盤查：指彙整、計算及分析排放量之作業。 

六、排放源：指直接或間接排放溫室氣體至大氣中之單

元或程序。 

量盤查登錄及查驗管理辦法第二條及氣

候變遷因應法第三條第五款等規定訂定

之。 

第四條 臺北市轄內事業及公私場所前一年用電量達一千

六百萬度者（以下簡稱管制對象），應於次年起每年辦

理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明定本市每年應辦理溫

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之事業或公私場所、

其規模及溫室氣體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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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定之事業及公私場所，指服務業、工廠、醫

院、機關（構）、公私立各級學校及行政法人。 

第一項所定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其溫室氣體種類如

下： 

一、二氧化碳。 

二、甲烷。 

三、氧化亞氮。 

四、氫氟碳化物。 

五、全氟碳化物。 

六、六氟化硫。 

七、三氟化氮。 

八、其他經環境部公告之溫室氣體。 

管制對象屬環境部公告列管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

量之排放源者，依中央法規之規定辦理，不適用本辦

法。 

(一)第一項所定規模，係參考環境部一一

三年七月十五日擴大溫室氣體盤查研

商會議環境部所研提規模，及臺北市

二０三０年減碳目標(即溫室氣體排放

量應較九十四年排放量減少百分之四

十)而訂定。 

(二)第二項所定之服務業，指行政院一０

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院授主統法字第一

０九０三００八一八號函頒修正「行

業統計分類」所定農、林、漁、牧

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電

力及燃氣供應業、用水供應及污染整

治業及營建工程業以外之其他行業。 

(三)第三項係參考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

錄及查驗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二、第四項明定本辦法管制對象與環境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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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重覆者，排除本辦法適用之規定： 

(一)環境部依據氣候變遷因應法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於一一三年二月二十

二日公告修正「事業應盤查登錄及查

驗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未來亦

可預期將視政策推動情形逐步加嚴納

管對象及條件。為避免環境部公告之

事業與本辦法所定管制對象發生競

合，致同一事業每年須分別依中央及

地方法規辦理溫室氣體盤查登錄及申

報，徒增業者法令遵循及行政作業之

困擾，容有訂定本項規定之必要。 

(二)本市事業及公私場所，無論為本辦法

所定管制對象，抑屬環境部公告應辦

理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之排放

源，僅登錄及申報期限不同，二者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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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盤查登錄及申報之方式及平台尚無

二致。 

第五條 管制對象辦理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應以排放係

數法、質量平衡法、直接監測法或其他經環保局認可之

方法計算排放量，並以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CO2e）

表示，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三位。 

以排放係數法計算排放量，應以單一排放單元或程序

為單位，並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採用環境部公告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 

二、國際文獻或檢測報告所得之自廠係數。 

以排放係數法計算燃料燃燒產生之排放量，應以燃料

用量乘以低位熱值及係數。 

以質量平衡法計算二氧化碳排放量，應以單一排放單

元或程序為單位，並以原（物）料、燃料用量及碳含

量、二氧化碳分子量與碳原子量之比值及原（物）料之

製程轉化效率或燃料之燃燒效率等計算。 

以直接監測法計算排放量，管制對象應提出排放量監

一、明定管制對象盤查溫室氣體排放量應使

用之方法及其他應遵循之規定。 

二、本條係參考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及

查驗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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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計畫書送經環保局核定後實施，排放量監

（檢）測計畫書內容應包含監（檢）測方法與原理、連

續監測設施之規格、設置位置、監（檢）測結果與其數

據處理及品質保證作業、監（檢）測結果之記錄方式及

保存，或其他經環保局指定之事項。 

第六條 管制對象辦理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應於每年六

月三十日前，將前一年度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清冊及溫室

氣體盤查報告書（以下簡稱盤查報告書），以網路傳輸

方式，申報於環境部氣候變遷署建置之事業溫室氣體排

放量資訊平台。 

一、明定管制對象辦理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之申報期限及方式。 

二、本條係參考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及

查驗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七條 前條盤查報告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基本資料： 

(一)管制對象名稱及地址。 

(二)管制對象負責人姓名。 

二、廠（場）排放源平面配置圖說。 

三、製程流程圖說、產製期程及產品產量。但管制對象

之事業或業務無涉產品製造者，免予記載。 

一、明定盤查報告書應記載事項。 

二、本條係參考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及

查驗管理辦法第七條規定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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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放源之單元名稱或程序及其排放之溫室氣體種

類。 

五、與排放量有關之原（物）料、燃料之種類、成分、

碳含量、低位熱值及用量。 

六、管制對象執行減量措施及說明。 

七、與前一年度相較，排放源增設、拆除或停止使用之

情形。 

八、年排放量計算採用之方法、排放量參數選用、數據

來源、檢測方法及檢測日期。 

九、個別固定與移動燃燒排放源、製程排放源及逸散排

放源之直接排放、外購電力或蒸汽之能源間接排放

等之排放量資料。 

十、其他經環保局指定之事項。 

第八條 管制對象申報之盤查報告書，經審查不合規定或

內容有欠缺者，環保局應通知限期補正，其補正總日數

不得超過三十日；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視為未依

規定辦理申報。 

一、明定管制對象申報盤查報告書之審查、

通知補正及未依限補正或補正不全之法

律效果。 

二、本條係參考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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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九條 管制對象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未能於期

限內完成申報時，應於第六條規定期限屆滿前，以書面

敘明理由，檢具相關資料，向環保局申請展延，每次展

延期間最長不得超過六十日。 

前項申請案件得補正者，環保局應將補正事項一次通

知申請人限期補正，補正日數不得超過三十日；屆期未

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駁回其申請。 

申請案件經環保局審核符合規定者，應予核准；不合

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一、明定申報期限展延申請之要件、申請方

式、展延期間及審核之相關規定。 

二、本條係參考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及

查驗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第十條 管制對象停業、歇業、解散、停辦、裁併或裁

撤，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九十日內，辦理前一年度至事

實發生日止之盤查申報作業。 

一、明定管制對象停業、歇業、解散、停

辦、裁併或裁撤時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盤

查申報期限之規定。 

二、本條係參考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及

查驗管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十一條 環保局為執行排放量查核作業，得通知管制對

象備妥下列相關資料： 

一、明定環保局為執行排放量查核作業，得

通知管制對象備妥相關資料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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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溫室氣體排放有關之原（物）料、燃料之種類、

成分、熱值及用量、產品種類及生產量，或其他經

環保局認定之操作量紀錄報表。 

二、製程現場操作紀錄報表。 

三、進貨、生產、銷貨、存貨憑證、帳冊相關報表及其

他產銷營運或輸出入之相關文件。 

四、其他經環保局指定之文件。 

二、本條係參考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及

查驗管理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十二條 管制對象應妥善保存盤查及申報相關資料六

年，以備環保局查核。 

前項所定期限，自管制對象申報當年六月三十日起

算。 

一、明定管制對象盤查及申報相關資料之應

保存年限及其起算日。 

二、本條第一項規定係參考溫室氣體排放量

盤查登錄及查驗管理辦法第十四條規定

訂定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